
附件3   
[bookmark: _GoBack]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居家护理）评估表
机构名称（盖公章）：                         
机构地址：                                       评估时间：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自评情况
	评估结果

	1
	服务资质
	是否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服务资质，有提供定期上门护理服务的能力，且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的条件之一。“否”即为不合格。
	
	

	2
	法人资格
	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不含分支机构和站点）。“否”即为不合格。
	
	

	3
	经营时间
	是否在现营业场所正常营业（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3个月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
	
	

	4
	规范经营
	是否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服务标准和规范；是否规范经营，近2年内（不足的自开业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未受到失信处罚、行政处罚；属于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未受到医保行政部门处罚。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5
	基础配置
	是否配备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的专职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是否成立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管理人员、专职长期护理服务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6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否”即为不合格。
	
	

	7
	信息技术
	是否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并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8
	收费标准
	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否”即为不合格。
	
	

	9
	经营场所
	是否配备固定的经营管理用房和服务技能培训场地，业务用房（不含政府划拨使用，政府划拨用房提供相应使用协议）的使用期限2年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
	
	

	10
	人员配备
	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数量、承办能力是否与申请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各类护理人员数量与重度失能人员数量之比是否达到准入要求；配备持有效医师、护士、长期照护师、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证书的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5人，在本单位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3人。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11
	医疗服务
	医疗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且医护人员不少于3人。“否”即为不合格。
申请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或其他服务机构：是否与医疗机构开展协议合作，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能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护士不少于1人。“否”即为不合格。
	
	

	12
	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不予受理的情形即为不合格。
	
	

	评估结果：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评估结果即为不合格。
	

	序号
	审核指标
	审核标准
	自评情况
	审核结果

	1
	注册资金（5分）
	机构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在20万（含）以上，每增加10万得0.5分，最高得5分。
	
	

	2
	建筑面积（5分）
	经营场所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含）以上，得2分，每增加50平方米加0.5分，最高得5分。
	
	

	3
	场所期限（5分）
	自申请当日起经营场所租赁协议剩余有效期超过2年（含）的得2分；超过3年（含）的得3分；超过4年（含）的得4分；超过5年（含）的得5分；自有经营场所产权及政府划拨用房，得5分；
	
	

	4
	区域配置（5分）
	设置独立的业务办公区（需配备符合要求的电脑设施设备）、实操培训区（需配置培训设施设备），满足一个功能区得2.5分。
	
	

	5
	护理能力（20分）
	护理服务人员（指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人数达到10人得5分；医护或长期照护师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5分；养老护理员和医疗护理员人数每增加2人得1分，最多加5分；具有中级（四级）及以上护理相关专业等级证书的护理服务人员，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5分；合计得20分。
	
	

	6
	保障能力
（5分）
	为服务对象购买相应保险得2.5分；为护理服务人员购买保险得2.5分。
	
	

	7
	人员年龄（5分）
	根据提供的护理服务人员的平均年龄打分，平均年龄≤50周岁，加5分；50周岁<平均年龄≤55周岁，加3分；55周岁<平均年龄≤60周岁，加1分。
	
	

	8
	人员稳定（10分）
	在本单位参加医疗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为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的，在3人以上，每增加1人得0.5分，最高得5分。其中连续参保三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0.5分；连续参保六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1分；加分值不超过5分。（计算到申请当月）
	
	

	9
	医疗服务（5分）
	具有医疗服务资质的，得5分；签订医疗合作协议的，得2分。
	
	

	10
	床位设置
（5分）
	实地查看护理服务床位数达到10张的得3分，每增加5张的加1分，最高得5分。
	
	

	11
	信息系统（9分）
	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内网专网部署的得1分;建立长护险数字化平台（含APP），得2分；有智能监控设备，且能够实现护理服务过程监控的得2分；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含问题反馈处理机制）的得2分;有智能护理设备（如智能助浴、带有预警或呼叫功能的体征检测设备等）的，得2分。
	
	

	12
	档案管理（3分）
	有独立的档案管理区域，能够建立失能人员一人一档的，得2分；实行电子化档案管理的，加1分。
	
	

	13
	服务经验（3分）
	已在国家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业务的，一个城市（地级市为单位）得1分，最高得3分。
	
	

	14
	内部培训
（5分）
	具有开展护理人员内部培训的场地、培训设施等条件的，得1分；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的（含师资、次数、内容等具体内容）得1分；具有培训验收机制的得1分；建立护理服务过程监督检查机制的得2分。
	
	

	15
	运营时间（5分）
	在现营业场所正常开展护理服务满3个月以上得2分，每增加6个月得1分，最高得5分。（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
	
	

	16
	运营报告（5分）
	运营报告应客观、正确，符合服务机构规模、经营收入等实际情况，得1分；内容包括服务机构的总体经营情况，护理服务收费标准，申请承接重度失能人员数量，得2分；纳入定点后如何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等内容，得2分。根据报告进行打分，未提供分析报告的不得分。
	
	

	评估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社区护理）评估表
机构名称（盖公章）：                         
机构地址：                                       评估时间：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自评情况
	评估结果

	1
	服务资质
	是否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服务资质，有提供社区护理服务的能力，且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的条件之一。“否”即为不合格。
	
	

	2
	法人资格
	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不含分支机构和站点）。“否”即为不合格。
	
	

	3
	经营时间
	是否在现营业场所正常营业（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3个月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
	
	

	4
	规范经营
	是否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服务标准和规范；是否规范经营，近2年内（不足的自开业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未受到失信处罚、行政处罚，属于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未受到医保行政部门处罚；是否具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5
	基础配置
	是否配备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的专职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是否成立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管理人员、专职长期护理服务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6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否”即为不合格。
	
	

	7
	信息技术
	是否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并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8
	收费标准
	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否”即为不合格。
	
	

	9
	经营场所
	是否配备固定的经营管理用房和服务技能培训场地，业务用房（不含政府划拨使用，政府划拨用房提供相应使用协议）的使用期限2年及以上。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10
	人员配备
	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数量、承办能力是否与申请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各类护理人员数量与申请的重度失能人员数量之比是否达到准入要求；配备持有效医师、护士、长期照护师、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证书的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5人，在本单位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3人。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11
	医疗服务
	医疗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且医护人员不少于3人。“否”即为不合格。
申请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或其他服务机构：是否与医疗机构开展协议合作，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能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护士不少于1人。“否”即为不合格。
	
	

	12
	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不予受理的情形即为不合格。
	
	

	评估结果：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评估结果即为不合格。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自评情况
	评估结果

	1
	注册资金（5分）
	机构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在50万（含）以上，每增加10万得1分，最高得5分。
	
	

	2
	建筑面积（10分）
	经营场所建筑面积在600平方米（含）以上，得5分，每增加100平方米加1分，最高得10分。
	
	

	3
	场所期限（5分）
	自申请当日起经营场所租赁协议剩余有效期超过2年（含）的得2分；超过3年（含）的得3分；超过4年（含）的得4分；超过5年（含）的得5分；自有经营场所产权及政府划拨用房，得5分。
	
	

	4
	护理能力（15分）
	护理服务人员（指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人数达到10人得5分；医护或长期照护师每增加1人加1分，养老护理员和医疗护理员人数每增加2人得1分，最多加5分；具有中级（四级）及以上等级证书的护理服务人员，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加5分；合计得15分。
	
	

	5
	人员年龄（5分）
	根据提供的护理服务人员的平均年龄打分，平均年龄≤50周岁，加5分；50周岁<平均年龄≤55周岁，加3分；55周岁<平均年龄≤60周岁，加1分。
	
	

	6
	人员稳定（5分）
	在本单位参加医疗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为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的，在3人以上，每增加1人得0.5分，最高得5分。其中连续参保三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0.5分；连续参保六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1分；加分值不超过5分。计算到申请当月。
	
	

	7
	医疗服务（10分）
	具有医疗服务资质的，得10分；签订医疗合作协议的，得5分。
	
	

	8
	床位设置
（10分）
	实地查看护理床位数达到10张的得6分，每增加10张的加1分；床均面积低于准入标准的扣4分。
	
	

	9
	信息系统（5分）
	建立护理服务信息系统（含APP）得2分，有智能护理设备并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得2分；未建立信息系统但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内网专网部署的得1分。
	
	

	10
	护理设施（10分）
	护理服务过程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监控或建立长护险数字化运行平台的，得5分；有康复训练器材或相关设施的，得4分（每种器材或设备加1分，需同时配置相应康复场地）；有医疗急救设备的，得1分。
	
	

	11
	应急处置
（5分）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拥有必要设施（如火灾、地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服务对象病情突变等）、定期组织演练，得2分，少一项扣1分；有投诉处理机制的，得3分。处理不及时、满意率偏低或无诉求处理经验的，不得分。
	
	

	12
	运营时间（10分）
	在现营业场所正常开展护理服务满3个月以上，每增加3个月得2分，最高得10分。（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的最后日期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
	
	

	13
	运营报告（5分）
	运营报告应客观、正确，符合服务机构规模、经营收入等实际情况，得1分；内容包括服务机构的总体经营情况，护理服务收费标准，申请承接重度失能人员数量，得2分；纳入定点后如何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等内容，得2分。根据报告进行打分，未提供分析报告的不得分。
	
	

	评估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机构护理）评估表
  机构名称（盖公章） ：                       
  地址：                                         评估时间：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自评情况
	评估结果

	1
	服务资质
	是否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服务资质，有提供每天24小时无间断护理服务的能力，且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的条件之一。“否”即为不合格。
	
	

	2
	法人资格
	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不含分支机构和站点）。“否”即为不合格。
	
	

	3
	经营时间
	是否在现营业场所正常营业（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最后的日期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3个月及以上，业务用房（不含政府划拨使用，政府划拨用房提供相应使用协议）的使用期限2年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
	
	

	4
	规范经营
	是否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服务标准和规范；是否规范经营，近2年内（不足的自开业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未受到失信处罚、行政处罚；属于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未受到医保行政部门处罚。是否具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5
	基础配置
	是否配备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的专职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是否成立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长期护理服务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6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与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否”即为不合格。
	
	

	7
	信息技术
	是否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否”即为不合格。
	
	

	8
	收费标准
	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否”即为不合格。
	
	

	9
	医疗服务
	养老机构：是否有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医疗机构开展协议合作。“否”即为不合格。
医养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2人。“否”即为不合格。
	
	

	10
	区域设置
	养老机构：是否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置长期护理服务专区，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不少于20张。“否”即为不合格。
医养机构：是否在相对独立区域单独设立长期护理服务专区，符合养老机构建设标准并在民政部门完成养老机构备案登记，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不少于20张。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11
	床位设立
	床位设立标准是否符合《辽宁省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八条机构护理对床位的准入要求，“否”即为不合格。
	
	

	12
	人员配备
	在本单位参加在职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不少于3人；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数与服务专区床位数之比不得低于1:5，各类护理人员数量与申请承接重度失能人员数量之比不低于1:3。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13
	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即为不合格。
	
	

	评估结果：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评估结果即为不合格。
	

	1
	经营年限（10分）
	在现营业场所正式运营3个月以上得3分；6个月以上的得5分；1年（含）以上的得7分；2年（含）以上的得10分。（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中的最后日期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
	
	

	2
	场所面积（10分）
	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经营场所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得5分，在500平方米的基础上每增加100平方米加1分，最高加5分。
	
	

	3
	护理床位（15分）
	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床位数20张得2分；21-50张得5分；51-100张得8分；101-200张得10分；200张以上的得15分。
	
	

	4
	床护配比（10分）
	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的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数量与申请服务重度失能人员数量配比达到1:3的，得7分；超过1:3的，得10分。
	
	

	5
	人员年龄（10分）
	根据提供的护理服务人员的平均年龄打分，平均年龄≤50周岁，得10分；50周岁<平均年龄≤55周岁，得7分；55周岁<平均年龄≤60周岁，得5分；60周岁以上的不得分。
	
	

	6
	人员稳定（10分）
	在本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连续参保三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0.5分；连续参保六个月（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1分；连续参保一年（含）以上的，每有1人，加1.5分。总加分值不超过10分。（计算到申请当月）
	
	

	7
	系统建设
（5分）
	有智能护理设备（如智能助浴、智能护理床、带有分析、预警或呼叫功能的体征检测设备等）的，得2分；能够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信息监控措施的得2分；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内网专网部署的得1分。
	
	

	8
	护理能力（15分）
	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为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的，得10分；执业医师或者护士、长期照护师每有1人加1分，加分值不超过5分。
	
	

	9
	医疗能力（5分）
	机构自身有医疗服务能力的，得5分。无医疗能力，但有且能够使用医疗急救设备的得2分。
	
	

	10
	机构评级
（5分）
	养老机构为三星级的，得3分，四星级的得4分，五星级的得5分。
	
	

	11
	运营报告（5分）
	运营报告应客观、正确，符合服务机构规模、经营收入等实际情况，得1分；内容包括服务机构的总体经营情况，护理服务收费标准，申请承接重度失能人员数量，目前经营状态和远景规划，得2分；定点后如何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管理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等内容。得2分。根据报告进行打分，未提供分析报告的不得分。
	
	

	评估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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